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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周時期諸侯國婚姻關係研究》

劉麗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金方廷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針對先秦時期婚姻的研究是一個看起來很傳統，可實際遠沒有

被研究透徹的議題。劉麗博士 2019 年出版的《兩周時期諸侯國婚姻

關係研究》一書改編自作者提交給清華大學的博士論文，是眼下聚

焦先秦婚姻的最新系統研究。這部論著「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所見諸侯國為中心，試圖從婚姻關係來分析兩周政治形勢之變化發

展」1，全書的結構和寫法非常清晰，大體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中十二諸侯國的國別為序，就西周和春秋時期各諸侯國散見於各種

文獻中的婚姻關係記載進行了系統整理，並在統計和分析「各國各

個時期聯姻範圍、聯姻對象、嫁娶數量和特點」的基礎上對兩周時

期諸侯國「聯姻發生的政治背景、原因及產生的影響作了一定的分

析和討論」2。

從整體上看，選題明確、材料翔實、整理清晰是這項研究最為

突出的優點，同時作者也能細緻考察一些爭訟已久的材料和案例，

從而穩妥地提出自己對這些問題的見解，這些都充分體現了作者扎

實的研究功底和嚴謹求實的學風。通讀全書，筆者料想這項課題的

展開必須經歷兩個層次的整理工作：首先是對零散材料進行統一、

系統的收集和整理，這一步工作主要面向的是出土青銅器銘文材

料，其成果可參見本書「附錄二」的「本書所引銘文一覽表」；隨

1 劉麗：《兩周時期諸侯國婚姻關係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緒
論，頁 5。

2 同上注，第十三章，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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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作者才能對已掌握的材料依國別作更加詳盡的分類和考證—具

體做法則是根據年代先後做成表格，詳細列出每一條材料中涉及的

「出嫁者」、「出嫁國」、「出嫁者身分」、「娶入者」、「娶入者身分」、

「娶入國」和「資料出處」的資訊，這些表單便成為了本書每一章末

尾所附各國「娶入情況一覽表」和「嫁出情況一覽表」。在多重材

料之收集和整理的基礎上，作者還需反覆對照每一件具體婚姻案例

所涉及的多種文獻，這種整理工作既費時費力，也需要極大的耐心

和細心。考慮到《兩周時期諸侯國婚姻關係研究》一書文獻基礎扎

實、搜羅整理得當，這項研究為想要涉足先秦婚姻研究的學者提供

了絕佳的材料寶庫。

另一個不得不提的優點在於，這項研究雖然從屬於「先秦婚姻

研究」的大類，但因本研究強調以材料為核心的取向，於是選題不

僅更為聚焦，在材料選取上也尤其強調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並重。

此處且以高兵出版於 2007 年的《周代婚姻形態研究》和陳筱芳出版

於 2000年的《春秋婚姻禮俗與社會倫理》兩書作為參照 3，這兩部著

作都是 2000 年後出版的研究先秦婚姻問題的專著，和此處討論的

《兩周時期諸侯國婚姻關係研究》相比，這兩部著作不僅對出土文獻

所論甚少，在論述方法上也仍相當倚重制度演化論基礎上的婚姻形

態演變規律，而這種以理論為前提、對史料加以進行演繹的方法，

可能正與《兩周時期諸侯國婚姻關係研究》一書強調以材料為中心

的研究取向相悖。

有鑑於此，筆者感到《兩周時期諸侯國婚姻關係研究》一書的

長處正在於材料的搜羅整理外加細緻地考辯和考證工作，這種考辯

和考證本質上是對金文材料的「資訊提取和科學利用」4。這項綜合性

研究體現了作者對銘文和器物的深入認知，與此同時研究涉及到諸

如歷史人物稱名、器物出土情況以及器物年代判斷等問題，本身也

3 陳筱芳：《春秋婚姻禮俗與社會倫理》（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高兵：《周代
婚姻形態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

4 朱鳳瀚：〈《兩周時期諸侯國婚姻關係研究》序〉，收錄於劉麗：《兩周時期諸侯國
婚姻關係研究》，頁 1。

屬於青銅器研究中的重要議題。然而只有在對材料進行一番系統的

綜合整理、考證和判定之後，研究才有了繼續深入下去的基礎。

在材料的整理和考證以外，本書的論述將較多精力放在了「婚

姻與政治」的維度，明顯可以看出作者對於這一時期諸侯國婚姻關

係的建立、締結婚姻之原因等問題表露出了較大關切。可惜的是，

這項研究未能從大量的聯姻資訊中提煉出超越「政治聯姻」的、更

為深入而成體系的解釋框架，依據國別為序的寫作架構又使得本書

囿于單一諸侯國婚姻的研究，而比較難從中抽離出某一時期內橫跨

各個諸侯國的婚姻網路結構。同時，對於「諸侯國」這種西周到春

秋時期的重要政治建制的討論也略有不足。儘管作者在《結語》部

分認為這項研究「從共時和歷時角度對諸侯國婚姻關係的橫向性特

點以及縱向性變化進行了解析」，但讀完明顯能感到在所謂「橫向

性特點」上的討論讓人意猶未盡。下面筆者願意簡單談一談自己對

這一問題的理解，以期探索先秦婚姻研究的其他可能路徑。

《兩周時期諸侯國婚姻關係研究》雖然立足於「婚姻與政治」，

但需要注意「政治」本身是古代婚姻研究中的「變量」。也就是說，

當對於一個時代的婚姻研究中看不到任何有關「規則」的討論，有

的只是隨時變化著的國際邦交關係和隨之而變的婚姻關係，或是將

關注點完全寄託於解讀婚姻背後的政治訴求，則容易使研究缺乏一

種能夠貫穿起所有材料的穩定視角，也很難勾勒出在一個社會當中

決定婚姻事務的制度性基礎究竟是甚麼。問題就在於，此處討論的

「兩周時期」從來都不是一個缺乏秩序和規則的時代，而如何平衡好

相對「動態」的政治局勢和「靜態」的社會規約之間的關係，也許

是研究這一時期社會和歷史都需要注意的問題。

此處可以援引 Malvin P. Thatcher 撰寫的〈春秋時期統治貴族

的婚姻〉（“Marriages of the Ruling Elit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一文為例來解釋我在前文提到的問題，此文收錄於 Rubie 

S. Watson 和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共同主編的《中國社會裡

的婚姻和不平等》（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一

書中。在這篇論文裡，Malvin P. Thatcher 同樣視春秋時期的貴族婚


